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鄄政办发〔2025〕7号

鄄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鄄城县声环境功能区划方案》的

通 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经济开发区、中药材产业园管委

会，县政府有关部门：

《鄄城县声环境功能区划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

鄄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10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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鄄城县声环境功能区划方案

为切实做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

（ GB3096-2008 ） 、 《 声 环 境 功 能 区 划 分 技 术 规 范 》

（GB/T15190-2014）等相关政策文件，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

案。

一、总体要求

有效控制环境噪声污染，改善和提高鄄城县声环境质量，保

障人民群众生活、学习、工作等各类场所的安静适宜，不断提高

人民群众享有良好声环境的获得感。

二、基本原则及划分依据

基本原则：以城市总体规划为指导，尤以近期片区控制性规

划和用地现状作为区划的主要依据。因地制宜，遵循宜粗不宜细，

宜大不宜小，尽量做到成片划定。声环境功能区应根据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和用地性质变化而同步调整。

划分依据：本方案依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等相关政策

文件，在广泛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后，以《鄄城县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2021-2035年）》以及鄄城县第三次国土调查、变更调查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土地利用规划数据）等资料，结合我县城

市总体规划和用地现状，共划分四类声环境功能区，具体为 1类、

2类、3类、4a类，各类声环境功能区环境噪声限值见附件 1。

三、适用范围及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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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适用范围为鄄城县中心城区，东至中心城区东边界

线、南至金堤路、西至中心城区西边界线、北至中心城区北边界

线。

本方案适用的昼间、夜间时段分别为：昼间 6:00～22:00，

夜间 22:00～次日 6:00。

四、区划方案

本方案确定鄄城县中心城区规划面积 65.88平方公里，其中

声环境功能 1类区 7.72平方公里，2类区 28.16平方公里，3类

区 18.88 平方公里，交通干线建设项目用地 9.74平方公里。水

域面积 0.46 平方公里，绿地面积 0.92 平方公里。

（一）1类声环境功能区

本方案 1类区面积 7.72平方公里，具体边界范围见附件 2。

（二）2类声环境功能区

本方案 2类区面积 28.16平方公里，具体边界范围见附件 3。

（三）3类声环境区

本方案 3类区面积 18.88平方公里，具体边界范围见附件 4。

（四）4类声环境区

本方案 4a类区为鄄城县中心城区范围内城市主干路、城市

次干路两侧一定距离范围内（距离要求见附件 5）区域，中心城

区范围内无 4b类区域，4a类涉及城市干路 29条，总长度 234.87

公里，具体见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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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临街建筑以低于三层楼房的建筑（含开阔地）为主，交通

干线两侧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见附件 5）的区域为 4a 类声环

境功能区。

当划分距离范围内临街建筑高于三层楼房以上（含三层）时，

第一排建筑面向交通干线一侧至交通干线边界线的区域及该建

筑物两侧受交通噪声直达声影响的区域为 4a类声环境功能区。

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范围内（见附件 5）的第二排及以后的建

筑，若其高于前排建筑或虽低于前排建筑但因楼座错落设置使部

分楼体探出前排遮挡并受到道路交通噪声的直达声影响，则高出

及探出部分的楼层面向道路一侧范围为 4a类区。其余部分未受

到交通噪声直达声影响的区域执行其相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五、乡村声环境功能

乡村区域一般不划分声环境功能区，根据环境管理的需

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按以下要求

确定乡村区域适用的声环境质量要求：

1.位于乡村的康复疗养区执行0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2.村庄原则上执行1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工业活动较多

的村庄以及有交通干线经过的村庄（指执行4类环境功能区

要求以外的地区）可局部或全部执行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

3.集镇执行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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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独立于村庄、集镇之外的工业、仓储集中区执行3类声

环境功能区要求；

5.位于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按照本区划第三大条的

规定）内的噪声敏感建筑物执行4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六、其他规定

工业园区3类声环境功能区中的现存的村庄严格上按照乡村

声功能区划进行管理。

七、附则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1.各类声环境功能区环境噪声限值

2.鄄城县中心城区 1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边界

3.鄄城县中心城区 2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边界

4.鄄城县中心城区 3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边界

5.城市干线两侧 4a类功能区距离的划定

6.鄄城县中心城区 4a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道路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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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类声环境功能区环境噪声限值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昼间/dB（A） 夜间/dB（A）

1 55 45

2 60 50

3 65 55

4a 7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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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鄄城县中心城区 1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边界

功能区类别 单元编号 面积（km2） 单元地理边界范围

1类区

A1 0.55 舜耕路-洪河街-陈王路-舜耕路

A2 5.88
富春山街-雷泽大道-长江大街-潍坊路-
历山街-舜耕路-长江大街-古泉路-颖水

街-孙膑路-富春山街

A3 1.29 泰山街-凤凰路-金山街-临泽路-长江大

街-雷泽大道-泰山街

合计 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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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鄄城县中心城区 2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边界

功能区类别
单元编
号

面积（km2
）

单元地理边界范围 备注

2类区

B1 7.71

亿城街-西环路-中心城
区北边界线-陈王路-北
环路-舜耕路-长城街-
陈王路-亿城街

现场调研该片区主要

为空地、村庄、企业

、集市贸易，符合2
类混杂区域。

B2 8.21

亿城街-中心城区西边
界线-淮河街-温泉路-
中心城区南边界线-古
泉路-颖水街-孙膑路-
亿城街

按照规划该区域为1
类与2类生功能区，现

场调研该区域以居住

、商业混杂为主，将

该区域划分为2类声

功能区。

B3 9.47

亿城街-孙膑路-濮水街
-舜耕路-洪河街-陈王
路-濮水街-雷泽大道-
淮河街-潍坊路-黄河大
街-伏羲路-建设街-陈
王路-肖宁街-潍坊路-
亿城街

B4 1.88

人民街-东环路-淮河街
-承平路-濮水街-凤凰
路-建设街-永定路-人
民路

现场调研该片区主

要以集市贸易、学

校、商业、居住等

为主的混杂区域。

将该区域划分为2
类声功能区。

B5 0.89

历山街-潍坊路-长江大
街-临泽路-金山街-凤
凰路-金山街

该区划单元用地以

工业、村庄、商业、

空地为主，符合2类
混杂区域。

合计 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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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鄄城县中心城区 3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边界

功能区类别
单元
编号

面积

（km2）
单元地理边界范围 备注

3类区

C1 13.04

建设街-永定路-中心城区边界
线-陈王路-北环路-舜耕路-长
城街-陈王路-亿城街-潍坊路-
肖宁街-陈王路-建设街

其中，工业园区中

未搬迁的村庄，严

格上按照乡村声

功能区划进行管

理。

C2
4.43

建设街-伏羲路-黄河大街-潍
坊路-淮河街-雷泽大道-泰山
街-承平路-濮水街-凤凰路-建
设街

C3
0.43

黄河大街-中心城区边界线-淮
河街-东环路-黄河大街

C4 0.98 珠江路-临泽路-金堤路-陈王
路-珠江路

合计 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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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城市干线两侧 4a类功能区距离的划定

交通干线类型 划分距离（米） 相邻功能区类型

城市主干路、城市次
干路

50±5 1类区

35±5 2类区

20±5 3类区



- 13 -

附件 6

鄄城县中心城区4a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道路干线

序号 路名 道路红线宽度（米） 道路长度（米）

1 古泉路
24（北环路-顺河街） 3032.30

36（顺河街-南环路） 7335.31

2 孙膑路

45（北环路-亿城街） 1928.00

45（亿城街-泰山街） 4899.94

48（泰山街-金堤北路） 3133.17

3 舜耕路
45（北环路-泰山街） 6767.74

48（泰山街-南环路） 4373.03

4 陈王路
48（四支沟-泰山街） 7592.18

48（泰山街-历山街） 1578.22

5 雷泽大道
45（四支沟-泰山街） 7610.51

70（泰山街-南外环） 4526.92

6 凤凰路 36（新G240-金堤） 10338.06

7 北环路 55（古泉路—规划G240） 6958.81

8 长城街 36（西环路-东环路） 7958.55

9 城濮街 36（西环路-东环路） 8405.51

10 人民街
24（西环路-温泉路） 695.32

45（温泉路-新G240路） 7766.56

11 黄河大街

40（西环路-孙膑路） 2247.90

31（孙膑路-陈王路） 2034.97

29（陈王路-雷泽大道） 1505.04

62（雷泽大道以东） 32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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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淮河街 45（西环路-东环路） 8364.86

13 泰山街 48（西环路-东环路） 8380.58

14 长江大街 60（西环路-东环路） 8050.80

15 西环路 36（北环-南外环） 11564.38

16 温泉路 24（亿城街-珠江街） 5370.60

17 禹王路 24（亿城街-颖水街） 3880.19

18 尧王路 24（亿城街-运河街） 2767.33

19 舜王路

24（亿城街-肖宁街） 998.92

36（黄河大街-历山街） 4197.07

50（肖宁街-黄河大街） 1185.78

20 舜陶路

24(亿城街-建设街) 1788.42

24(建设街-黄河大街) 452.25

36（黄河大街-泰山街） 2543.44

48（泰山街-历山路） 1539.38

21 伏羲路 26（北环路-历山街） 8275.42

22 潍坊路 36（四支沟-历山街） 8294.24

23 临泽路 32（北环路-金堤路） 10333.92

24 亿城街 36（古泉路—新 G240） 8422.15

25 肖宁街
24（西环路-雷泽大道） 5635.08

24（凤凰路-新 G240） 1368.53

26 建设街 32（温泉路-新 G240） 7713.78

27 运河街 24（西环路-东环路） 8369.85

28 颖水街 36（温泉路-潍坊路） 45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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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濮水街
19（孙膑路-东环路） 6250.50

24（古泉路-孙膑路） 6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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